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80）

澄清公告－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三日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二零
年十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的公告（「投票表決結果公告」）。

董事會謹此澄清，投票表決結果公告中所提述所有「普通決議案」應為「特別決議案」及投票表決結果
公告最後一段應為如下：

由於不少於四分之三的票數贊成上述特別決議案，上述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除上述澄清外，投票表決結果公告的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項頡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龔任遠先生及岳周敏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高壘
女士、朱明先生及張靈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世敏先生、張學軍先生、梁銘樞先生
及趙航先生。


